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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　要：研究了一条由单个的移动设备制造商、单个的移动网络运营商和单个的服务提供

商构成的移动增值服务价值链。构建了移动增值服务价值链中成员间的合作博弈模型，并利

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研究了联盟博弈机制下成员间的利润分配问题。研究表明：独立决策下的移

动增值服务价值链的利润最低；小联盟决策虽然能够提高价值链系统的利润，但小联盟极不稳

定，容易瓦解；利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协调后的大联盟具有较好的稳定性，且能满足集体理性和个

体理性的要求。最后通过数值例子对所得结论进行了验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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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引言

随着３Ｇ移 动 通 信 技 术 的 不 断 发 展，我 国 的

移动增值服务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。一

方面，３Ｇ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智能终端设备

的普及，推动了移动互联网业的快速发展和增值

业务市场的繁荣。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

示，２０１１年，我国的增值电信业务收入达３　７９６亿

元，同 比 增 长 １８．７１％，远 高 于 ＧＤＰ 增 速［１］。

２０１３年１～１０月间，这一数据更是达 到５　１７１．７
亿元，同比 增 长１６．６％［２］。另 一 方 面，一 些 终 端

厂商（如苹果公司）和互联网巨头（如Ｇｏｏｇｌｅ、腾

讯公司）等多元化价值主体也纷纷加入到移动增

值服务领域，并参与到最终用户创造的收入分配

当中，使得整个价值链不断裂变细分，移动增值服

务价值链的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开放［３］。
种类繁多的移动增值服务给价值链各成员带

来了丰厚的利润。然而在实际应用当中，移动增

值服务的使用和推广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［４］。除

了终端设备影响移动增值服务的使用和推广外，
价值链成员间的分散决策导致的移动增值服务产

品价格偏高也是影响消费者对增值服务产品需求

的重要原因。文献［５］的研究表明，移动增值服务

价值链成员间的合作可以降低增值服务产品的价

格，扩大产品的市场规模。Ｄａｈｌｂｅｒｇ［６］指出，移动

增值服务的推广离不开价值链成员间强有力的合

作伙伴关系。
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价值链成员间 合 作 关

系的形成和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分配的

公平性与合理性。为了保证价值链成员间合作关

系的健康稳定发展，必须建立合理的利润分配机

制。对此，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移动增值

服务价值链的合作机制及利润分配问题。林家宝

等［７］将传统供应链中协调能力较强的收益共享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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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（Ｒｅｖｅｎｕｅ　Ｓｈａｒｉｎｇ　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）引 入 到 移 动 服 务

供应链中，研究了移动服务供应链的优化及协调

问题。Ｗｕ［８］针对中国电信业的结构特点，构建了

移动网络运营商和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博弈模型，
并运用博弈理论研究了移动网络运营商和服务提

供商之 间 的 合 作 机 制。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ｙ［９］利 用 博 弈

理论，研究了由一个移动网络运营商和多个服务

提供商组成的移动增值服务价值链，分析了不同

合作机制下移动网络运营商和服务提供商的最优

定价策略和 收 益 分 配 方 案。吴 军 等［１０］从 电 信 运

营商与服务提供商的合作准则出发，总结归纳出

二者的三种商业合作模式，结合博弈理论建立了

基于投资合作的电信增值业务服务链模型。王晓

明［１１］等在利用 价 值 偏 好 参 数 修 改 了 运 营 商 的 目

标函数的情况下，研究了运营商与服务提供商之

间基于共赢的电信商业模式业务创新合同设计问

题，研究表明：价值偏好参数可以协调运营商和提

供商之间的关系。满青珊［３］等研究了一个由单个

运营商和两个服务提供商构成的双渠道移动增值

服务链，通过设计一个多重单边转移支付机制，分
析了移动增值服务链的上下游之间存在竞争情况

下的系统协调问题。
移动终端支撑服务是实现移动增值服务的一

个关键支撑。移动通信数据的传输与接收都离不

开移动终端设备。一些特定的网络需要使用特定

的移动终端设备才能进行访问，比如中国移动的

ＴＤ－ＳＣＤＭＡ网络、中国联通 的ＣＤＭＡ网 络 以 及

中国电信的ＣＤＭＡ－２０００网络都需要使用不同类

型的手机终端进行访问。因此，移动网络运营商

和移动设备制造商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。
最近蒋丽丽 等［１２］研 究 了 一 个 由 单 个 的 移 动 设 备

制造商和单个的移动网络运营商构成的移动商务

价值链，通过建立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博弈模型，分析了

移动设备制造商和移动网络运营商在不同合作机

制下的最优决策问题。
从现有的研究移动增值服务价值链的文献可

以看出，在研究价值链中成员间的博弈问题时，大
多数研究 者 都 是 从 非 合 作 博 弈 的 角 度 进 行 研 究

的。而对于合作博弈在移动增值服务价值链中的

应用的研究还很不充分。本文在文献［１３］的基础

上将合作博弈理论引入到移动增值服务价值链的

研究中来，构建了一个由移动设备制造商、移动网

络运营商和服务提供商组成的移动增值服务价值

链。利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来研究合作博弈情形下成

员间的利润分配问题。
合作博弈理论在供应链管理的研究 中，已 经

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［１３－１８］。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是求 解

ｎ人合作博 弈 问 题 的 一 种 重 要 方 法，一 些 学 者 利

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研究了供应链的协调问题以及协

调情况 下 成 员 间 的 收 益 分 配 问 题［１６－１８］。他 们 的

研究表明，利 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 法 可 以 实 现 联 盟 收 益

在联盟成员间的合理分配，从而保证了大联盟的

稳定性。本文的目的在于构建移动增值服务价值

链中的合作 博 弈 模 型，并 利 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 法 来 研

究成员间的利润分配问题。

　　二、模型描述

考虑一个由单一 的 移 动 设 备 制 造 商（Ｍｏｂｉｌｅ
Ｄｅｖｉｃｅ　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，简记 为 Ｍ），单 一 的 移 动 网

络运营商（Ｍｏｂｉｌｅ　Ｎｅｔｗｏｒｋ　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，简记为Ｎ）
和单 一 的 服 务 提 供 商（Ｓｅｒｖｉｃｅ　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，简 记 为

Ｓ）组成的 移 动 增 值 服 务 价 值 链。Ｍ 以 某 一 批 发

价格向Ｎ提供移动设备，Ｎ将移动设备出售给消

费者，同时为 消 费 者 提 供 网 络 接 入 服 务。Ｓ针 对

Ｎ所面临的 消 费 群 体，开 发 出 某 一 增 值 服 务，并

通过Ｎ的网 络 平 台 将 这 一 增 值 服 务 提 供 给 消 费

者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存在着类似的情况。比如苹

果公司生 产 的ｉＰｈｏｎｅ手 机 可 以 通 过 运 营 商（中

国移动、中 国 联 通 和 中 国 电 信）销 售 给 消 费 者，
同时一些游戏开发者 会 开 发 一 些 面 向ｉＰｈｏｎｅ手

机用户的游戏供 用 户 下 载。如 曾 经 风 靡 一 时 的

游戏“愤怒的小鸟”最早就是基于苹果 公 司 的ｉｏｓ
操作系统而开发的。假设Ｓ和 Ｎ依 照 收 益 共 享

契约来确定利润 分 配。使 用 增 值 服 务 的 用 户 需

要向Ｎ支 付 通 信 费，并 向Ｓ支 付 信 息 服 务 费。
用户支付的信息服务费由 Ｎ代 收 后 以 一 定 的 比

例返还 给Ｓ。价 值 链 中 各 成 员 间 的 关 系 如 图１
所示。文中所 用 到 的 主 要 符 号 为ｗ：Ｍ 向 Ｎ提

供移动设备时的单位批发价 格；ｐ０：Ｎ向 用 户 提

供移动设备以及 网 络 接 入 服 务 时 用 户 每 个 使 用

周期（通 常 按 月 计 算）需 向 Ｎ支 付 的 费 用；ｐ１：
用户使用增值服务时每个 使 用 周 期 内 需 向 Ｎ支

付的通信费；ｐ２：用 户 使 用 增 值 服 务 时 每 个 使 用

周期内需向Ｓ支付的信息服务费；ｐ３＝ｐ１＋ｐ２；φ
：Ｎ从Ｓ的 信 息 服 务 费 中 获 得 的 分 成 比 例（０＜

φ＜１，为一常 数）。ｃ０：Ｍ 生 产 单 位 移 动 设 备 的

成本；ｃ１：Ｎ建设移动网络的固定投 资；ｃ２：Ｓ开 发

增值服务的固定投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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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１　Ｍ、Ｎ与Ｓ之间的关系图

同时假设：
（１）本文所涉及到的服务链中各成员的利润

是指一个使用周期内的利润。
（２）Ｎ所面临的市场需求Ｄ１ 是ｐ０ 的线性函

数，Ｄ１＝ａ－ｐ０［９］，其中ａ表示的是市场规模；Ｓ所

面临的市场需求Ｄ２＝Ｄ１－（ｐ１＋ｐ２）＝ａ－（ｐ０＋
ｐ１＋ｐ２）。

（３）为便于讨论，这里仅考虑Ｎ和Ｓ的固定

投资成本，不考虑提供增值服务时的可变成本。

　　三、合作博弈模型的构建

在构建合作博弈模型时，关键的一点 是 要 确

定模型的特征函数。借助文献［１７］的讨论方法，
定义各联盟的利润函数为其特征函数。在该移动

增值服务价值链模型中，各成员间的合作方式可

以分为三种类型：各成员间互不结盟；部分成员结

成小联盟；全体成员结成大联盟。以下求解不同

合作方式下各联盟的特征函数。

　　（一）成员间互不结盟情形

在该模式下，Ｍ、Ｎ和Ｓ是 相 互 独 立 的，未 形

成任何小联盟，各成员均以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

为决策目标。其中 Ｍ的决策变量为ｗ；Ｎ的决策

变量为ｐ０ 和ｐ１；Ｓ的决策变量为ｐ２。各 成 员 的

特征函数为：

ｖ（Ｍ）＝ｍａｘ
ｗ＞ｃ０
π０＝ｍａｘ

ｗ＞ｃ０

［（ｗ－ｃ０）（ａ－ｐ０）］（１）

ｖ（Ｎ）＝ｍａｘ
ｐ０，ｐ１
π１＝ｍａｘ

ｐ０，ｐ１

［（ｐ０－ｗ）（ａ－ｐ０）＋

（ｐ１＋φｐ２）（ａ－ｐ０－ｐ１－ｐ２）－ｃ１］ （２）

ｖ（Ｓ）＝ｍａｘ
ｐ２
π２＝ｍａｘ

ｐ２

［（１－φ）ｐ２（ａ－ｐ０－

ｐ１－ｐ２）－ｃ２］ （３）
在非合 作 博 弈 的 模 式 下，假 设 Ｍ 和 Ｎ之 间

以及Ｎ和Ｓ之 间 遵 从 的 都 是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博 弈。
其中在 Ｍ和Ｎ的博弈中，Ｍ处于主导地位，Ｎ处

于从属地位；在 Ｎ和Ｓ的 博 弈 中，Ｎ处 于 主 导 地

位，Ｓ处于从属地位。博弈顺序为首先Ｎ和Ｓ进

行博弈，确定ｐ０、ｐ１ 和ｐ２ 的最优取值，随后 Ｍ 根

据ｐ０ 的 取 值 情 况 来 确 定ｗ 的 最 优 取 值。假 设

ｐ０、ｐ１、ｐ２ 和ｗ的最优取值分别为ｐ＊
０ 、ｐ＊１ 、ｐ＊２ 和

ｗ＊，利用逆向归纳法进行求解可得：

ｐ＊０ ＝
５ａ＋２ｃ０－（３ａ＋ｃ０）φ

７－４φ
，

ｐ＊１ ＝
（ａ－ｃ０）（１－φ）
７－４φ

，

ｐ＊２ ＝
ａ－ｃ０
２（７－４φ）

，

ｗ＊＝１２
（ａ＋ｃ０）

将上述各式代入（１）、（２）、（３）式可以得到：

ｖ（Ｍ）＝
（２－φ）（ａ－ｃ０）

２

２（７－４φ）
，

ｖ（Ｎ）＝
（２－φ）（ａ－ｃ０）

２

４（７－４φ）
－ｃ１，

ｖ（Ｓ）＝
（１－φ）（ａ－ｃ０）

２

４（７－４φ）
－ｃ２，

ｖ （Ｍ ） ＋ ｖ （Ｎ ） ＋ ｖ （Ｓ ） ＝
（４３－４６φ＋１２φ

２）（ａ－ｃ０）２

４（７－４φ）
２ －（ｃ１＋ｃ２） （４）

　　（二）部分成员结盟的情形

１．Ｍ与Ｎ结盟

在此模式 下，Ｍ 既 是 移 动 设 备 制 造 商，又 是

移动网络运营商，Ｍ的决策变量为ｐ０ 和ｐ１，Ｓ的

决策变量为ｐ２。

ｖ（Ｍ，Ｎ）＝ｍａｘ
ｐ０，ｐ１

［（ｐ０－ｃ０）（ａ－ｐ０）＋（ａ－

ｐ０－ｐ１－ｐ２）－ｃ１］ （５）

ｖ（Ｓ）＝ｍａｘ
ｐ２

［（１－φ）ｐ２（ａ－ｐ０－ｐ１－ｐ２）－

ｃ１］ （６）
可以求得：

ｐ＊０ ＝
３ａ＋４ｃ０－２φ（ａ＋ｃ０）

７－４φ
，

ｐ＊１ ＝
２（１－φ）（ａ－ｃ０）

７－４φ
，

ｐ＊２ ＝
（ａ－ｃ０）
７－４φ

将上述各式代入（５）式和（６）式可以求得：

ｖ（Ｍ，Ｎ）＝
（２－φ）（ａ－ｃ０）

２

７－４φ
－ｃ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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ｖ（Ｓ）＝
（１－φ）（ａ－ｃ０）

２

（７－４φ）
２ －ｃ２

ｖ（Ｍ，Ｎ）＋ｖ（Ｓ）＝
（１５－１６φ＋４φ

２）（ａ－ｃ０）２
（７－４φ）

２

－（ｃ１＋ｃ２） （７）

２．Ｎ与Ｓ结盟

在此 情 况 下，Ｎ 既 为 用 户 提 供 网 络 接 入 服

务，同时也为用户提供移动增值服务。Ｍ 的决策

变量是ｗ，Ｎ的决策变量是ｐ０ 和ｐ３。
ｖ（Ｍ）＝ｍａｘ

ｗ＞ｃ０

［（ｗ－ｃ０）（ａ－ｐ０）］ （８）

ｖ（Ｎ，Ｓ）＝ｍａｘ
ｐ０，ｐ３

［（ｐ０－ｗ）（ａ－ｐ０）＋ｐ３（ａ－

ｐ０－ｐ３）－（ｃ１＋ｃ２）］ （９）
可以求得：

ｗ＊＝１２
（ａ＋ｃ０），

ｐ＊０ ＝１３
（２ａ＋ｃ０），

ｐ＊３ ＝１６
（ａ－ｃ０）

将上述各式代入（８）式和（９）式可以求得：

ｖ（Ｍ）＝１６
（ａ－ｃ０）２

ｖ（Ｎ，Ｓ）＝１１２
（ａ－ｃ０）２－（ｃ１＋ｃ２）

ｖ（Ｍ）＋ｖ（Ｎ，Ｓ）＝１４
（ａ－ｃ０）２－（ｃ１＋ｃ２）

（１０）

３．Ｍ和Ｓ结盟

在此种情 况 下，Ｍ 既 是 移 动 设 备 制 造 商，同

时又是增值 服 务 的 提 供 商。Ｍ 的 决 策 变 量 为ｗ
和ｐ２，Ｎ 的决策变量为ｐ０ 和ｐ１。
ｖ（Ｍ，Ｓ）＝ｍａｘ

ｗ，ｐ２

［（ｗ－ｃ０）（ａ－ｐ０）＋（１－φ）ｐ２

（ａ－ｐ０－ｐ１－ｐ２）－ｃ２］ （１１）

ｖ（Ｎ）＝ｍａｘ
ｐ０，ｐ１

［（ｐ０－ｗ）（ａ－ｐ０）＋（ｐ１＋φｐ２）

（ａ－ｐ０－ｐ１－ｐ２）－ｃ１］ （１２）
通过计算可以求得：

ｐ＊０ ＝
２ａ＋ｃ０
３

，ｐ＊１ ＝１６
（ａ－ｃ０），

ｗ＊＝１２
（ａ＋ｃ０），ｐ＊２ ＝０

ｖ（Ｍ，Ｓ）＝１６
（ａ－ｃ０）２－ｃ２ （１３）

ｖ（Ｎ）＝１１２
（ａ－ｃ０）２－ｃ１ （１４）

ｖ（Ｍ，Ｓ）＋ｖ（Ｎ）＝１４
（ａ－ｃ０）２－（ｃ１＋ｃ２）

（１５）

由前面的结果可以看出，当 Ｍ和Ｓ结成联盟

时，Ｍ 一 方 面 生 产 移 动 设 备，另 一 方 面 又 为 使 用

其设备的用户提供增值服务。当ｐ２＝０时，也即

Ｍ 免 费 为 用 户 提 供 增 值 服 务 时，其 利 润 达 到 最

大，这与 我 们 想 象 的 不 太 一 致。这 种 情 况 下，ｐ０

的最优取值为２ａ＋ｃ０
３

，与 各 成 员 互 不 结 盟 情 况 下

ｐ０ 的 最 优 取 值５ａ＋２ｃ０－
（３ａ＋ｃ０）φ

７－４φ
相 比 较，

５ａ＋２ｃ０－（３ａ＋ｃ０）φ
７－４φ

－２ａ＋ｃ０３ ＝
（ａ－ｃ０）（１－φ）
３（７－４φ）

＞０。由于 Ｍ 与Ｓ的结盟，会使得ｐ０ 的值减小，

ｐ０ 的减小又导致需求量增 大。Ｍ 由 于 开 发 增 值

服务而投入的成本可以通过其移动设备销售量的

增长来补偿。

４．价值链中所有成员结盟

当 Ｍ、Ｎ和Ｓ结 成 大 联 盟 时，大 联 盟 的 特 征

函数为：

ｖ（Ｍ，Ｎ，Ｓ）＝ｍａｘ
ｐ０，ｐ３

［（ｐ－ｃ０）（ａ－ｐ０）＋ｐ３

（ａ－ｐ０－ｐ３）－ｃ１－ｃ２］ （１６）
可以求得：

ｐ＊０ ＝１３
（ａ＋２ｃ０），

ｐ＊３ ＝１３
（ａ－ｃ０），

ｖ（Ｍ，Ｎ，Ｓ）＝１３
（ａ－ｃ０）２－（ｃ１＋ｃ２）

命题１：对于 不 同 合 作 机 制 下 的 移 动 增 值 服

务价值 链，有 以 下 结 论：ｖ（Ｍ，Ｎ）＞ｖ（Ｍ）＋ｖ
（Ｎ），ｖ（Ｍ，Ｓ）≥ｖ（Ｍ）＋ｖ（Ｓ），ｖ（Ｎ，Ｓ）≥ｖ（Ｎ）＋
ｖ（Ｓ），ｖ（Ｍ，Ｎ，Ｓ）≥ｖ（Ｍ，Ｎ）＋ｖ（Ｓ），ｖ（Ｍ，Ｎ，Ｓ）

＞ｖ（Ｍ，Ｓ）＋ｖ（Ｎ），ｖ（Ｍ，Ｎ，Ｓ）＞ｖ（Ｍ）＋ｖ（Ｎ，

Ｓ）。
证明：ｖ（Ｍ，Ｎ）－ ［ｖ（Ｍ）＋ｖ（Ｎ）］＝

（２－φ）（ａ－ｃ０）
２

４（７－４φ）
，由 于 ０ ≤ φ ≤ １，所 以

（２－φ）（ａ－ｃ０）
２

４－（７－４φ）
＞０，ｖ（Ｍ，Ｎ）＞ｖ（Ｍ）＋ｖ（Ｎ）。

同 理，ｖ （Ｍ，Ｓ）－ ［ｖ （Ｍ）＋ｖ （Ｓ）］＝
（１－φ）（１１－８φ）（ａ－ｃ０）

２

１２（７－４φ）
２ ≥０，ｖ（Ｎ，Ｓ）－［ｖ（Ｎ）

＋ｖ（Ｓ）］＝
（１－φ）

２（ａ－ｃ０）２

３（７－４φ）
２ ≥０，ｖ（Ｍ，Ｎ，Ｓ）－

［ｖ（Ｍ，Ｎ）＋ｖ（Ｓ）］＝４
（１－φ）

２（ａ－ｃ０）２

３（７－４φ）
２ ≥０，ｖ（Ｍ，

Ｎ，Ｓ）－［ｖ（Ｍ，Ｓ）＋ｖ（Ｎ）］＝１１２
（ａ－ｃ０）２＞０，ｖ（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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Ｎ，Ｓ）－［ｖ（Ｍ）＋ｖ（Ｎ，Ｓ）］＝１１２
（ａ－ｃ０）２＞０。

由命题１可以看出：当移动增值服务 价 值 链

中的某两个成员形成小联盟时，小联盟的利润不

小于非合作博弈情形下这两个成员利润的和，且

当大联盟形成时可以使整个价值链的利润达到最

大。而大联盟能否形成的关键因素是看大联盟策

略下成员间的利润分配是否满足个体理性。即在

大联盟策略下各成员的利润都不小于非合作博弈

下的利润。以下利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对大联盟策略

下价值链中各成员的利润分配问题进行研究，以

验证大联盟的存在性与稳定性。

　　四、基于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的利润分配策略

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是一种求解ｎ人 合作博弈问题

的方法，由Ｓｈａｐｌｅｙ于１９５３年提出。其主要思想

是根据联盟成员对联盟的贡献大小来确定成员间

的收益分配，其定义如下：
定义１：设＜Ｉ，ｖ＞为一联盟博弈，其中Ｉ＝｛１，

２，…，ｎ｝表示局中人构成的集合，对于ＳＩ，都对

应着一个实值函数ｖ（Ｓ），且ｖ（Ｓ）满足条件：
（１）ｖ（）＝０；
（２）ｖ（Ｓ１∪Ｓ２）≥ｖ（Ｓ１）＋ｖ（Ｓ２），Ｓ１∩Ｓ２＝。
设Φｉ（ｖ）（ｉ＝１，２，…，ｎ）表 示Ｉ中 的 成 员，ｉ

从ｖ（Ｉ）中应获得的收益，则合作博弈＜Ｉ，ｖ＞中

各成员分配的收益Φ（ｖ）＝（Φ１（ｖ），Φ２（ｖ），…，Φｎ

（ｖ））满足：（１）∑
ｎ

ｉ＝１
Φｉ（ｖ）＝ｖ（Ｉ）（集体理性）；（２）Φｉ

（ｖ）≥ｖ（ｉ），ｉ＝１，２，…，ｎ（个 体 理 性）。则 合 作 博

弈＜Ｎ，ｖ＞中各成员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值为：

Φｉ（ｖ）＝ ∑
ｉ∈ｓ，ｓＮ

（ｎ－｜Ｓ｜）！（｜Ｓ｜－１）！
ｎ！

［ｖ（Ｓ）

－ｖ（Ｓ＼ｉ）］，ｉ＝１，２，…，ｎ
其中，ｖ（Ｓ＼ｉ）表示Ｓ子集中除去成员后ｉ的

收益，｜Ｓ｜表示Ｓ中元素的个数。
设ΦＭ（ｖ）、ΦＮ（ｖ）和Φｓ（ｖ）分别表示Ｍ、Ｎ 和

Ｓ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值，可以求出：

ΦＭ（ｖ）＝
（６８３－４φ（１９０－５３φ））（ａ－ｃ０）

２

７２（７－４φ）
２ ，

ΦＮ（ｖ）＝
（４１０＋φ（－４５７＋１２８φ））（ａ－ｃ０）

２

７２（７－４φ）
２ －ｃ１，

ΦＳ（ｖ）＝
（１－φ）（８３－４４φ）（ａ－ｃ０）

２

７２（７－４φ）
２ －ｃ２

命题２：根据联盟博弈下各成员间的Ｓｈａｐｌｅｙ
值，有以下结论：ΦＭ（ｖ）＞ｖ（Ｍ），ΦＮ（ｖ）＞ｖ（Ｎ），

ΦＳ（ｖ）≥ｖ（Ｓ），ΦＭ（ｖ）＋ΦＮ（ｖ）＋ΦＳ（ｖ）＝ｖ（Ｍ∪
Ｎ∪Ｓ）。

证 明： ΦＭ （ｖ ） － ｖ （Ｍ ） ＝
（１７９－４φ（５５－１７φ））（ａ－ｃ０）

２

７２（７－４φ）
２ ＞０，ΦＮ（ｖ）－ｖ（Ｎ）＝

（１５８－φ（１８７－５６φ））（ａ－ｃ０）
２

７２（７－４φ）
２ ＞０，ΦＳ（ｖ）－ｖ（Ｓ）＝

（１－φ）（６５－４４φ）（ａ－ｃ０）
２

７２（７－４φ）
２ ≥０，ΦＭ（ｖ）＋ΦＮ（ｖ）＋ΦＳ

（ｖ）＝１３
（ａ－ｃ０）２－（ｃ１＋ｃ２）＝ｖ（Ｍ∪Ｎ∪Ｓ）。

所以命题２得证。
命题２表明，在联盟博弈下，利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

法求得的各成员的利润均不小于其单独决策时的

利润，能够满足联盟成员个体理性的约束，从而可

以促进移动增值服务价值链中各成员积极寻求与

其他成员合作以增加自身的利润；各成员的Ｓｈａ－
ｐｌｅｙ值的和 等 于 大 联 盟 的 总 利 润 这 一 性 质 又 说

明利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 法 进 行 利 润 分 配 时，集 体 理 性

约束可以得到满足。以上两点保证了大联盟形成

的可行性与稳定性。

　　五、数值算例

通过具体的数值算例来验证本文所得的一些

结论。假设：ａ＝１　０００，ｃ０＝２００，ｃ１＝１０　０００，ｃ２＝
３００，φ＝０．３，表１给出了不同合作策略下各成员

与整个价值链的利润。

表１　不同合作策略下各成员的获利情况 （单位：元）

策略 互不结盟 Ｍ和Ｎ结盟 Ｎ和Ｓ结盟 Ｍ和Ｓ结盟 结成大联盟 Ｓｈａｐｌｅｙ协调后

ｖ（Ｍ） ９３　７９３．１ — １０６　６６６ — — １２５　２６８．８

ｖ（Ｎ） ３６　８９６．６ — — ４３　３３３．３ — ６５　１５３．９

ｖ（Ｓ） — １７７　５８６ — — — １２　６１０．６

ｖ（Ｍ，Ｎ） ３　０２９．７　 １３　０１７．５ — — — —

ｖ（Ｎ，Ｓ） — — ４３　０３３．３ — — —

ｖ（Ｍ，Ｓ） — — — １０６　３６６．７ — —

系统利润 １３３　７１９．４　 １９０　６０３．５　 １４９　６９９．３　 １４９　７００　 ２０３　０３３．３　 ２０３０３３．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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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由表１可以看出，当价值链中的成员各自独

立决策时，无论是价值链中成员的利润还是整个

价值链系统的利润都是最小的。为了提高自身的

利润，价值链中的部分成员有结成小联盟的可能。
当小联盟形成以后，联盟的利润及联盟中成员的

利润都有所提高。但是通过观察发现，无论哪个

小联盟形成以后，未加入联盟的成员都比小联盟

成员的利润提高幅度更大，这时理性的决策者会

做出退出小联盟的决定。这说明，尽管小联盟的

形成有利于提高价值链的整体利润以及各成员的

利润，但这样的小联盟是极不稳定的，有随时瓦解

的可能。只有当大联盟形成以后，价值链系统的

整体利润以及各成员的利润才达到最大。当大联

盟形成以后，利 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 法 对 联 盟 中 的 成 员

进行利润分配后，各成员的利润都有显著的提高，
这可以保证大联盟的稳定性。此外，由表１可以

看出，无 论 是 在 非 合 作 情 形 下，还 是 在 合 作 情 形

下，移动设备制造商的利润总是最大的，这一结果

与假设移动设备制造商在移动增值服务价值链中

处于领导地位是分不开的。

　　六、结论

利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研究了联盟博弈情形下的

移动增 值 服 务 价 值 链 的 利 润 分 配 问 题。研 究 表

明，联盟的形成可以显著提高移动增值服务价值

链以及价值链中各成员的利润。特别地，大联盟

的形成，可以使移动增值服务价值链与价值链中

各成员的利润达到最大。利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可以

使大联盟的利润在联盟成员间进行合理的分配，
从而保证了大联盟的稳定性。

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研究：将 移 动 网

络运营商和增值服务提供商的可变成本考虑到模

型中去；考虑移动网络运营商或移动设备制造商

通过采用广告宣传等策略扩大市场需求的情形。
这些问题将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进行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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